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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
责任分工方案

为贯彻落实 2022 年《市政府工作报告》关于聚焦聚力经济发

展量质齐升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要求，根据全区工作会议

的任务安排，为确保今年全区培育 8 家以上“四上”企业目标任

务的顺利完成，特制定如下责任分工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紧扣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确定的各项经济发展目标任务，坚持

政策引导与企业主导相结合、政策支持与自主创新相结合，进一

步引导和鼓励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，促进小微企业加快升级，实

现“四上”企业数量增加、活力增强、质量提升，增强我区经济

发展内生动力，促进我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根据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 2022 年四上企

业培育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汕府办函〔2022〕122 号）的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 2022 年度全区“四上”企业目标任务

进行分解。全区今年新培育“四上”企业 8 家以上。具体培育任

务是工业 1 家、建筑业 1 家、批发业和零售业 1 家、住宿业 2 家、

餐饮业 2 家、服务业 1 家。（详见附件）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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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责任主体。区管委会分管领导作为责任领导，要

牵头分解好各项工作任务，提出落实措施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

地。各地、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工作任务目标，紧密结合实际，组

织工作力量，详细制定工作方案，确定具体工作措施，落实具体

责任人员，真正做到目标任务、重点要求、时间进度、责任人员、

工作措施“五明确”。

（二）加强任务攻坚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根据《2022 年度

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目标任务表》明确的任务要求，精准分析、

深入研究，精准施策、及时解决工作落实中的难点、痛点和热点

问题，把问题搞透、把措施搞细，让研究问题破解难题成为工作

新常态，不断提升工作精准度和实效性。

（三）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。继续加大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的

资金支持，对入库后能按时在网报平台向国家统计局直报数据的，

经区发展和财政局确认后，在省、市培育支持资金基础上，每家

工业企业给予 20 万元，每家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业、服务业、建

筑业、餐饮业企业给予 5 万元的培育支持资金（房地产业不给予

培育支持资金），支持资金从培育专项资金支付，专项资金由“四

上”企业责任部门与区发展和财政局共同管理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指导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把责

任分工方案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。组织实施单位主要

领导要亲自抓，每月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报告一次进展情况，及

时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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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 年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目标任务表

2.2022 年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季度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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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目标任务表

行业

牵头单位
工业 批发、零售业 住宿业 服务业 建筑业 餐饮业

合计 8 1 1 2 1 1 2

区经济促进和旅游局、

各街道
4 1 1 2

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局、

各街道
1 1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海

湾分局、各街道
3 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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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全区“四上”企业季度任务分解表

单位：家

行业

季度

工业 批发、零售业 住宿业 服务业 建筑业 餐饮业

三季度

7 月

8 月 1

9 月 1

四季度

10 月

11 月 1

12 月 1 1 1 1 1


